1.初步审查表
	序号
	资格要求

	1
	经营资格审查
	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等证明文件（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2026年1月至今银行出具的有效资信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3
	
	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承诺

	4
	
	提供2026年1月至今任意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5
	
	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
	
	供应商须承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如被列入名单中自愿取消中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9
	商务符合性
	租赁期限及服务地点：租赁期限1年，从影片安装、调试完成且验收合格投入播放使用开始起算。合同签订后15日内将影片提供至采购人处，7日内安装调试完成。

	11
	
	付款方式：1.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向中标供应商支付总金额的30%的预付款；2.影片调试工作完成后，经验收合格后支付总金额的70%。

	12
	
	版权要求：供应商须取得提供的所有电影版权方授予的参与本项目的书面发行许可。供应商提供的影片不存在著作权、版权等权利争议，一经发现影片涉嫌存在著作权和版权争议，取消中标资格，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提供进口影片的，须获得国家电影局电影审查委员会颁发的影片审查决定书；国产影片须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龙标）”。参加征集的国产影片如由长片剪辑而成，须重新取得剪辑版的“电影公映许可证（龙标）”。影片最终上映版本为中文普通话配音版本，影片最终上映片名以国家电影局审定的中文片名为准，供应商不得随意变更片名。

	13
	
	样片：投标人在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提供3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影片片段供评分使用，每部影片时长3分钟及以上。采用通用电脑视频播放软件可以播放的格式，如MP4，以U盘进行存储提交。如为特殊格式，请在存储介质中提供视频播放软件安装程序。

	14
	
	其他要求：投标报价为包干价，包括影片授权放映费（租赁费），影片交付物（含影片介质费用），影片音轨费用，影片打包费用，影片运费和税金，影片进口关税、增值税、国家电影审片、办理报关手续、影片审批手续等保证影片合法放映全部资料及手续须支付的一切相关费用。为保证影片的正常播放，供应商提供人员培训服务。

	初步审查结论（通过或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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